
CB(2)2912/98-99(01)號文件  
 

立法會《提供市政服務（重組）條例草案》委員會文件  
 

酒牌局  
 
目的  
 

本文件解釋《提供市政服務（重組）條例草案》附表 5 所載成立酒牌

局的相關事宜。  
 
背景  
 
2. 簽發酒牌的目的，是對在公眾處所售賣酒類飲品，作出規管，以及確保

領有酒牌的處所管理妥善，適宜接待顧客。  
 
3. 根據《應課稅品（酒類）條例》（第 109 章）之下的《應課稅品（酒類）

規例》，臨時市政局（以下簡稱臨市局）和臨時區域市政局（以下簡稱臨

區局）是簽發酒牌的指定主管當局。  
 
4. 為執行這個職能，兩個臨時市政局各自在其轄區內設立一個酒牌局。臨

市局的酒牌局有 11 名成員，而臨區局的酒牌局則有成員 14 名。兩個酒牌

局的主席和副主席由兩個臨時市政局全局常務委員會從酒牌局成員中委任

人士擔任。1998 年，兩個酒牌局合共處理 5 000 多宗酒牌申請，大部分（約

80%）為續牌申請。就酒牌局的決定所提出的上訴，由根據《文康市政上訴

委員會條例》（第 220 章）成立的市政上訴委員會或區域市政上訴委員會

（視乎屬何者而定）進行聆訊。  
 
5. 在決定是否簽發酒牌時，酒牌局會依循以下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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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申請人具良好品格，適宜持有牌照，並能夠親自監督和管理業

務；  
 
(b) 有關處所必須符合地點、結構、防火及衛生條件等方面的規定，

適宜供應及售賣酒類飲品；及  
 
(c) 該業務不得對附近居民造成滋擾。  

 
6. 附件 I 所載流程圖說明現時的酒牌申請程序，以供議員參考。  
 
顧問建議  
 
7. 顧問在《香港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服務顧問報告》中建議，兩個市政局

解散後，成立新酒牌局，負責簽發酒牌，以取代現有的臨市局和臨區局酒

牌局。  
 
法例修訂  
 
8. 《提供市政服務（重組）條例草案》附表 5（C1966 至 1975 頁）載列因

成立新酒牌局而須對《應課稅品（酒類）條例》（第 109 章）和《應課稅

品（酒類）規例》（第 109 章附屬法例）作出的修訂。條例草案亦訂明可

就酒牌局的決定，向新成立的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  
 
9. 條例草案訂明新酒牌局由一名主席及 10 名其他成員組成（合共 11 名成

員），全部由行政長官委任。我們建議修改組成方式，增設副主席一職，

以便有需要時，代理主席職務，但成員總人數會維持不變，即 11 名（包括

主席、副主席和 9 名其他成員）。  
 
10. 新酒牌局成立後，會由食物環境衛生署為其提供秘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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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事宜  
 
11. 現時簽發酒牌的政策並沒有因為成立新酒牌局而作出重大改變。不過，

我們現正研究兩個酒牌局的現行工作程序和發牌條件，包括有關刊登申請

啟事的報章數目和張貼於處所內外告示的大小等方面的規定，以便加以統

一，並在可能情況下作出改善。  
 
新舊情況比較  
 
12. 附件 II 載列現時兩個酒牌局和新酒牌局的主要特點，以供議員參考。  
 
 
 
 
政制事務局  
1999 年 9 月  





 

附件  II 
 

現行的酒牌局與建議設立的酒牌局的比較  
 

項目  現行的酒牌局  
 

建議設立的酒牌局  

酒牌局數目  •  兩個，即臨時市政局

酒牌局及臨時區域市

政局酒牌局  
 

•  一個，即酒牌局  

職能  •  負責簽發、續簽、撤

銷，暫時吊銷及轉讓

酒牌等事宜的主管當

局  
 

•  不變  

成員  •  兩個酒牌局的成員分

別由臨時市政局及臨

時區域市政局議員自

由出任  
 

•  由 行 政 長 官 委 任 非 公

職人員出任  

會議法定人數  •  就臨時市政局而言，法

定 人 數 不 得 少 於 酒 牌

局 全 體 成 員 人 數 的 四

分之一，而在臨時區域

市政局，法定人數不得

少 於 酒 牌 局 全 體 成 員

人數的三分之一  

•  不 少 於 全 體 成 員 人 數

的一半  

上訴渠道  •  可 向 市 政 上 訴 委 員 會

或 區 域 市 政 上 訴 委 員

會（視乎屬何者而定）

提出上訴  

•  可 向 合 併 的 市 政 上 訴

委員會提出上訴  

 
 


